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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董事增持本公司股份

本公告乃由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)自願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局(「董事局」)接獲本公司非執行董事耿志遠先生（「耿先生」）通 知，耿先

生於近日增持合共 10,000,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（「 股份」），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約

1.56%。緊隨該增持後，耿先生擁有股份權益合共 22,000,000股份，於本公告日期，佔本

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3.42%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及執行董事

鍾國興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五月八日

於本公告發佈日期，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鍾國興先生、邸靈先生及魯向勇先生；非執

行董事耿志遠先生（王光祖先生為其替任董事）；獨立非執行董事曹明先生、汪家駟先生

及喬艷琳女士。


